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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就香港特區政府參照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呈交的第二次報告  

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 
 
 

本會謹請事務委員會注意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約 ”)下，香港特區的兒童及青年人在以下幾方面的情況：  
 
1. 促進兒童的最佳利益  
 
公約第二條  
 
  本會想強調一點，就是香港特區政府設立人權論壇、少數族

裔人士論壇、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甚至最近的兒童權利論壇等，並

不能代替按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建議設立一個獨立機構，來調

查和監察香港特區違反人權的情況。這些論壇性質被動，未能切合公

眾的期望和解決他們關注的問題。  
 

就兒童權利而言，本會促請事務委員會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按

照《巴黎原則》，成立獨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捍兒童權利，並確

保各級政府部門會考慮兒童的需要，而社會各方面均符合《兒童權利

公約》的原則。本會不認同青年事務委員會可作為處理該等事務的適

當場合。  
 
2. 少年司法行政事宜  
 
公約第十條  
 

儘管現時根據明文規定， 21歲以下的青少年罪犯會與 21歲以
上的成年罪犯分開囚禁，但年齡低至 14歲的青少年罪犯仍有可能與 18
至 20歲的年輕犯人一起囚禁。令本會震驚的是，今時今日香港特區政
府竟可以 “擠迫 ”作為藉口，推卸保護青少年的責任。由於青少年易受
傷害，當局應把青少年罪犯與成年罪犯分開，以切合青少年年齡和法

律地位的方式對待他們。對於就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公約第十 (二 )條下第
二項及第十 (三 )條訂立的保留條文均維持不變，本會感到遺憾。  
 
公約第十四條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其於 2005年就香港特區提交的第一
次報告發表的審議結論中，建議 “締約國確保 18歲以下的兒童在觸犯法
例後可持續得到特別保護，而他們的案件應在專設的少年法庭由受過

適當訓練的裁判官審理 ”。但《少年犯條例》 (第 226章 )第 3C(2)(a)條訂
明， “針對一名兒童或少年人及一名年滿 16歲的人而提出的共同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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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由具有簡易司法管轄權但非少年法庭的法庭聆訊 ”，卻違反了青少
年司法制度中 “合乎兒童的最佳利益 ”這項原則及公約第十四 (四 )條。  
 
公約第二十四條  
 

自香港特區政府上次提交報告後，刑事責任最低年齡已在

2003年由 7歲提高至 10歲，但本會強烈認為 10歲這個年齡實在太低，令
人不能接受。本會要強調一點，就是雖然提高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是

社會各界的共識，但各界人士並非一致認為 10歲是個適當的最低年
齡。很多人建議把該最低年齡提高至 12或 14歲，與鄰近的司法管轄區
看齊。香港特區政府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 2005年發表的審議結
論作出回應時聲稱，現時以 10歲為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與大部分實
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所採取的做法並無不符之處。但這實際上與聯

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相關建議有抵觸，因為該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區

政府考慮把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提高至一個國際接受的水平，而非只

與某些實行普通法的國家比較。  
 

香港特區政府似乎是為了行政上的方便，而把刑事責任的最

低年齡僅僅提高至 10歲，因為過去多年 10歲以下兒童被檢控的個案數
目相對較少。用這樣缺乏邏輯和誠意的方式保護兒童，對兒童並不公

平，也沒有顧及兒童能夠理解道德觀念的認可和適當年齡。  
 

香港特區的法例對兒童的處理手法亦有欠一致。例如，根據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在性虐待罪行的個案中，兒童指不足 17歲的
人；而在性虐待以外罪行的個案中，兒童則指不足 14歲的人。這反映
對於兒童的推理能力、理解力及作出決定的能力或責任，以及如何為

至少已有 14歲的兒童提供保護，實際上存在不同的觀點。  
 

律政司及司法機構均未能提供涉及 16歲以下青少年的檢控個
案的分項數字，似乎證明香港特區政府並無誠意履行其承諾，定期檢

討有關情況。香港特區政府的態度反映其對兒童福利、童年本質，以

及現時青少年司法制度中涉及青少年的情況，既無遠見，亦欠深入了

解。這必然妨礙香港特區政府建立一個周全的青少年司法制度，包括

制訂及推行政策，以期對青少年罪犯產生阻嚇作用，令他們不敢重犯，

並協助他們更生。據本會了解，保安局一直關注青少年被成年罪犯利

用的現象，故本會要求當局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因應把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提高至 10歲一事，保安局曾在
2003年委託顧問進行 “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 ”的研
究。該次研究提出的建議，包括採用家庭會議安排和推行少年罪犯自

強計劃，但該等建議是否得到落實卻成疑問。據本會所知，警務人員

很多時候只是把 10歲以下的犯罪兒童釋放，而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跟進
有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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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2004年 6月 25日的會議上，青少年司法制
度小組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新一屆立法會，向有關

的事務委員會匯報下列事項：  
 

(a) 政府當局自 2003年 10月起實施加強支援措施的成效；及  
 

(b) 對制訂結合復和司法原則及做法的新青少年司法制度所
作檢討的結果。  

 
本會贊同該小組委員會的意見，認為當局有需要積極採取措

施，制訂一套新的青少年司法制度，將幫助青少年改過自新及融入社

會的原則及做法融匯其中。本會希望香港特區政府提供資料，說明就

上述顧問研究作出跟進的進展，以及政府當局採取了甚麼積極的措

施，促進設立新的青少年司法制度。  
 

本會贊同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2005年 3月發表的《子女管養權及
探視權報告書》中所提出的下列建議：  
 

(a) 若牽涉青少年的法律程序可能會導致失去自由，包括根
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第 213章 )提出的法律程序，
應賦予涉案青少年有律師作為其法律代表的當然權利；

及  
 
(b) 應向律師提供專門培訓，訓練他們如何與兒童面談和在

法律上代表他們，並且應只由接受過這類專門培訓的律

師，處理這些敏感而複雜的案件。有關安排應同樣適用

於在家事法庭中涉及照顧令和監管令的案件。  
 

本會要求事務委員會向香港特區政府查詢落實上述報告書所

提有關建議的進展。  


